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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
促进产业与资本融合发展
山东省人民政府

其中：支持企业和产业发展方面的基

金753亿元，占49.5% ；支持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的基金767亿元，占50.4%。深

创投、广发证券、赛伯乐等一大批国内

高水平管理机构和精英金融人才入驻山

东，带来先进的投资理念和管理经验，

以私募为重点的投资基金业迎来重要的

发展黄金期。

深化专项资金改革

政府引导基金多渠道滚动投入

2014年，山东省以推进财政专项资

金管理改革为契机，确定自2015年起至

2017年，省级财政预算安排支持工业、

服务业、农业产业、科技创新等领域的

专项资金，每年拿出30%左右的比例，

用于设立政府引导基金。要求引导基金

实现的收益或退出资金原则上要继续用

于补充引导基金，实现滚动发展。在此

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财政投入、国资

收益、基金增值和社会资本投资及捐助

等多渠道并举的引导基金滚动投入机

制。从实施情况看，2015年省级政府共

出资51.5亿元，设立了包括资本市场、

天使投资、科技成果转化、工业转型升

级、服务业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创业投

资等17支引导基金，参股设立各类投资

基金630亿元，初步形成了具有不同政

策导向、不同投资偏好的基金群。

突出政府调控导向

实现政府政策与社会资本盈利“双赢”

政府引导基金以贯彻国家产业政

策、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发展战略为宗

旨，聚焦山东转方式调结构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不以单纯营利为目的，坚持

分类指导和问题导向，实行差别化激励

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山东省先

后出台了《关于运用政府引导基金促进

股权投资加快发展的意见》和《省级股

权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政府

引导基金管理运作进入了法制化、规范

化、快速发展的轨道。据统计，2015年

全省各级政府参股或出资设立的各类

投资基金总规模将达到150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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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政策，突出精准调控和定向调节。

比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投资对象主要

针对种子期或初创期的科技型、创新型

小微企业，在企业起步阶段给予扶持，

帮助其发展壮大，以更好地推动技术和

市场融合、创新与产业对接。考虑到小

微企业投资风险高、周期长、市场失灵

问题较为突出，对投资于初创期小微企

业的，山东省规定引导基金要将其应享

有基金增值收益的25%让渡给其他社

会出资人；对投资于种子期小微企业

的，引导基金要将其应享有基金增值收

益的50%让渡给其他社会出资人。其他

方面的引导基金也是如此。通过实施一

系列差别化激励引导政策和风险分担

措施，把政府政策目标和社会资本盈利

目标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努力实现多

方共赢。

坚持市场化运作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实行完全的市场化运作，避免行

政干预，是山东省政府引导基金运作

最鲜明的特点。一是在机制设计上，规

定引导基金只作有限合伙人，在子基

金中参股不控股，不独资发起设立股

权投资企业，从企业治理角度建立起

防范不当行政干预的“防火墙”，使私

募基金专业化管理团队能够完全依照

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约定，独立进行

投资、管理和退出，充分发挥专业化管

理机构独立决策和法人治理结构制衡

作用。二是在子基金遴选上，规定必须

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媒体上面向全国发

布征集或招标子基金申请者，在严格

履行评审委员会独立评审、尽职调查

等规范程序基础上，由省决策委员会

择优作出引导基金投资参股决策，真

正做到“好中选优”。三是在备选项目

储备上，发挥部门专业优势，动员全省

力量，精心组织备选项目库建设。政府

部门提供的项目库只是投资备选项目，

用或是不用、投还是不投任何机构都

不能干预，完全由基金管理机构按照

企业内部管理程序自主决策，确保基

金实行完全的市场化运作，让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实行规范透明操作

强化政府引导基金风险防控

为切实规范引导基金运作管理，防

范出现道德风险、利益输送等问题，山

东省着力将风险识别、防范、控制、化

解纳入引导基金管理运作流程。一是健

全管理架构和运作机制。成立引导基金

决策委员会，由常务副省长和其他副省

长担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相关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决策委员会办公

室设在省财政厅。对引导基金年度投资

总体方案、确定拟参股子基金及其管理

团队、引导基金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项，

均由决策委员会研究决策。二是严格合

规运作。在引导基金方案制定、政策设

计过程中，坚持按既定规程办事，对引

导基金出资占比、社会出资人比例等重

要指标，严格按规定把握。三是坚持公

开透明。在遴选子基金管理机构环节，

组织投资、财务、法律等相关领域专家，

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独立评审，并委托

第三方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和入股谈判，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在资金托管环

节，无论是引导基金还是子基金均要通

过公开招标选择确定托管银行，保证资

金管理安全。四是强化监督管理。实行

引导基金和子基金运行情况定期报告制

度，密切跟踪子基金经营和财务状况。

建立引导基金投资止损机制，对存在未

按章程约定投资等违规行为的子基金，

引导基金可提前退出，切实强化对基金

运作的风险防控。

强化激励约束

切实提高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效益

制定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管理

办法，根据基金投资方向和政策目标，

运用差异化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引导基

金的运作绩效进行客观、公正评价。同

时，注重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有针

对性地实施激励约束措施。一是对投资

进度快、综合效益好的参股子基金，除

给予基金管理机构一次性奖励外，以后

年度还将继续增加引导基金出资额度；

二是对投资进度慢、综合效益差的参股

子基金，则相应削减引导基金出资额

度；三是对规定期限内未能实现投资

或实际投资比例较低的参股子基金，引

导基金今后原则上不再对该基金给予

滚动参股扶持，并且一般不再与其基金

管理团队进行投资合作。对参股子基金

管理机构在投资运作中存在弄虚作假、

骗取挪用引导基金等失信、失范行为

的，一经审计或财政监督检查机构查实

认定，将纳入省级专项资金信用负面清

单管理，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违规和失信

惩戒。

山东省在推进政府引导基金运作过

程中，始终坚持以实现政府调控导向为

目标，以不与市场争利为前提，通过创

新政策设计，积极吸引社会资本跟进，

重点投向先导性、前瞻性强，以及市场

调节存在某种失灵的领域，待民间资本

主动进入、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后，

引导基金将适时退出，从而实现政府引

导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有形之手和无

形之手相得益彰。在继续加大投入的同

时，山东省将进一步加大整合力度，突

出政策导向，积极对接国家中小企业发

展基金，着力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经济社

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重点支

持初创期中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使政府引导基金的投向

更加精准、使用更加高效、作用更加明

显，推动产业与资本加速融合、不断增

强经济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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